执行申请书
申请人：

法定代表人：
被申请人：
法定代表人：
申请事项：

1、依法责令被申请人履行（2008）法民督字第08号支付令确定的义务，即支付申请人借款本金1200万元及利息4790372.2元。
2、依法责令被申请人按照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支付逾期履行期间债务利息。

3、依法责令被申请人承担本案执行费用

事实与理由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区人民法院以（2008）法民督字第08号支付令责令被申请人在收到支付令之日起十五日内，给付申请人本金1200万元及利息4790372.12元（截止二OO八年九月二十日），同时承担本案申请费40847元。被申请人如有异议，应当自收到支付令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书面提出，逾期不提出书面异议，支付令则发生法律效力。被申请人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提出异议，现该支付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，但被申请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。现申请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特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二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向贵院申请强制执行，请贵院立即执行为盼！
此致

区人民法院

申请人：

年   月  日
